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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相关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信达专字[2021]第 008 号 

致：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作为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雅生物”或“公司”）2020 年创业板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鉴于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 2021年 3月 9日下发的编号为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 124

号的《关于对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以下简称“《关注函》”），

信达就《关注函》中提出的相关问题所涉及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核查意见。 

在出具本核查意见的过程中，信达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已向信达提供了

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

言，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的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与正

本或原件一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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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核查意

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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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媒体报道称，你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高特佳”）董事长金惠丽发布《我的声明》及两份高特佳《处分决定》，

对高特佳前任董事长蔡达建、执行合伙人孙佳林给予开除处分，并称“个别股

东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将高特佳的三位董事扫地出门，妄图控制高特佳公

司管理，甚至计划以非法方式接管高特佳”；2021 年 3 月 8 日，高特佳股东会、

高特佳董事会发布《关于“处分决定”无效的通知》称，根据近日作出的合法

有效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金惠丽女士已非高特佳董事长，已非高特佳

法定代表人，已非高特佳总经理，其已无权对内对外代表高特佳。目前高特佳

的营业执照、公章、网银 U 盾等证照印鉴，仍由金惠丽控制，拒绝移交，高特

佳已向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

说明以下问题： 

1.请结合高特佳的股权结构及董事会构成说明高特佳的控制权是否发生变

更，是否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回复： 

一、近期媒体关注事项相关情况 

根据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特佳集团”）于 2021

年 4 月 5 日出具的《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近期媒体关注事项、本

公司股东表决权及股权调整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高特佳集团《说明》”），

高特佳集团主要股东深圳市阳光佳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佳润”）、

深圳佳兴和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兴和润”）、深圳市速速达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速速达”）的实际控制人金惠丽女士已与高特佳集团其他主要

股东达成谅解，就高特佳集团公司治理等有关事项达成一致，媒体关注事项已

有妥善处理方案（具体方案详见“二、高特佳集团是否发生控制权变更”部分所

述），上述情况不会对高特佳集团日常经营管理及博雅生物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

响。 

二、高特佳集团是否发生控制权变更 

（一）高特佳集团近期股东表决权及股权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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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由于高特佳集团与主要债权人未能在 2021 年年初

就高特佳集团债务安全性问题达成令主要债权人满意的妥善解决方案，2021 年 1

月，高特佳集团所持有的博雅生物股份被以诉前保全的方式司法冻结，对华润医

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以下

简称“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的顺利推进可能产生影响。 

为妥善解决高特佳集团的债务问题以及顺利推进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

物控制权交易之目的，各方近期就高特佳集团股东表决权和股权进行了相关调整

（以下合称“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具体安排如下： 

1、表决权委托安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系高特佳集团的主要债权人，通过华鑫国

际信托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高特佳集团提供融资，以下简称“中

信银行南昌分行”）与高特佳集团股东厦门高特佳菁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厦门高特佳菁英”）、苏州高特佳菁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苏州高特佳菁英”）、苏州德莱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莱电器”）、

深圳半岛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半岛湾”）（以下合称“委

托方”）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书》，厦门高特佳菁英、苏州高

特佳菁英、德莱电器和深圳半岛湾将合计 44.6637%高特佳集团股权所对应之表

决权委托给中信银行南昌分行，中信银行南昌分行取得并行使高特佳集团股东权

利中的提名权、提案权、参会权、表决权、监督建议权等除收益权之外的权利。

委托期限至“高特佳与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签署的《投资

框架协议》中约定的关于转让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包括股份

转让、委托表决、认购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在内的交易）项目完成且受托方对高

特佳债权结清，或高特佳通过其他方式清偿受托方债权之日”。委托期限内，如

发生股权转让，委托方保证受让方认可上述委托书之约定，委托的法律效果不因

股权转让发生终止或中止。 

上述股东表决权委托安排实施后，高特佳集团主要债权人中信银行南昌分行

拥有的高特佳集团股东表决权比例为 44.6637%，金惠丽女士控制的阳光佳润、

佳兴和润和速速达合计拥有的高特佳集团股东表决权比例为 43.7910%，高特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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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其余股东合计拥有的高特佳集团股东表决权比例为 11.5453%。 

2、股权变动安排 

根据深圳半岛湾、厦门高特佳菁英以及阳光佳润、佳兴和润、速速达与德莱

电器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主体将其直接持有的高

特佳集团合计 59.8609%的股权转让给德莱电器。 

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德莱电器出具的《说明》、厦门和丰佳润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和丰佳润”）出具的《说明》，并经信达律师审阅

《表决权委托书》《苏州高特佳菁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厦门和丰佳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深圳市旭辰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年度

报告》、查阅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商事登记簿查

询信息，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完成前、后，高特佳集团股权结构及股东表决权

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姓名 

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

整完成前（%） 

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

整完成后（%） 
说明 

持股比例 
持有表决

权比例 
持股比例 

持有表决

权比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拥有高特佳集团股东表决权的主体及股东 

1 德莱电器 22.2222 22.2222 82.0831 
45.7527 

（注 1） 

香港精艺实业（中

国）有限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实际控

制人为卞庄先生 

2 中信银行南昌分行 - - - 44.6637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分支机构，实

际控制人为中国中

信集团有限公司 

3 苏州高特佳菁英 8.3333 8.3333 8.3333 - 

廖昕晰持有 60%财

产份额并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 

4 和丰佳润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执行事务合伙人为

西藏蕃阳企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覃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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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名称/姓名 

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

整完成前（%） 

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

整完成后（%） 
说明 

持股比例 
持有表决

权比例 
持股比例 

持有表决

权比例 

5 

深圳市旭辰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旭辰

投资”） 

0.5341 0.5341 0.5341 0.5341 

高特佳集团骨干员

工设立的员工持股

平台，因其合伙协

议约定，实行合伙

人一人一票并经全

体合伙人过半数通

过的表决办法，故

无实际控制人 

6 黄青 0.3748 0.3748 0.3748 0.3748 - 

7 胡雪峰 0.3598 0.3598 0.3598 0.3598 - 

8 王海蛟 0.3502 0.3502 0.3502 0.3502 - 

9 谭贵陵 0.2998 0.2998 0.2998 0.2998 - 

10 曾小军 0.1649 0.1649 0.1649 0.1649 - 

本次股东表决权及股权变动调整退出的原高特佳集团股东 

11 阳光佳润 17.6554 17.6554 - - 

- 12 佳兴和润 12.7118 12.7118 - - 

13 速速达 13.4238 13.4238 - - 

14 厦门高特佳菁英 8.3333 8.3333 - - - 

15 深圳半岛湾 7.7366 7.7366 - - - 

合计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注 1：根据德莱电器于 2021 年 4 月 5 日出具的《确认函》（以下简称“德莱电器《确认函》”），

其认可委托方委托中信银行南昌分行行使高特佳集团股权表决权之结果，确认所受让的厦门

高特佳菁英、深圳半岛湾持有的高特佳集团股权在委托期限内无表决权，其拥有高特佳集团

股东表决权比例为 45.7527%。） 

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完成后拥有高特佳集团表

决权的主体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二）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系为推动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

易而作出的短暂过渡性安排 

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本次股东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完成后，高特佳集团

控制权结构发生变化。该等安排系在充分保护债权人权益的前提下，推动已披露

的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而实施的阶段性安排，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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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润医药控股与高特佳集团已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就转让博雅生物控制

权达成一致并签署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相关协议，并及时披露

了《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和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2020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等公告，相关方履行

了信息披露义务。 

2、高特佳集团股东会认可与华润医药控股作出的关于转让博雅生物控制权

的相关安排，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均是在保护高特佳集团主要债权人、股东及

员工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以解决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公告之后

发生的高特佳集团债务临近到期且未能及时妥善处置等问题，并且是以实施华润

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为最终目的而作出的安排。除上述安排之外，

高特佳集团股东还作出了向高特佳集团提供融资偿还借款、返还博雅生物预付款

的安排，为后续华润医药控股取得博雅生物控制权扫除主要障碍。 

3、在高特佳集团向华润医药控股转让博雅生物股份完成过户登记、博雅生

物表决权委托生效后，高特佳集团将不再是博雅生物的控股股东，上述安排是短

暂的过渡性安排。 

综上所述，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系以促成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

权交易而实施的阶段性安排，具有过渡性质。 

三、博雅生物是否发生控制权变更 

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并经信达律师审阅现行有效的《深圳市高特佳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修正案（以下简称“《高特佳集团章程》”）、《提名函》、

高特佳集团董事出具的《说明》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合

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前 N 名明细数据表》（权益登记日为 2021 年 3

月 31 日），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后，高特佳集团均为博雅生物的控股股东，博

雅生物无实际控制人，具体原因如下： 

（一）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完成后，高特佳集团不存在任何单一主体能够

决定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日常经营管理决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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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高特佳集团章程》，高特佳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至少需要全体股东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高特佳集团不存在任一主

体能够决定股东会决议作出的情形。 

2、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以及董事《提名函》，高特佳集团董事分别由德

莱电器、中信银行南昌分行、旭辰投资提名，上述提名主体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安排，董事会成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安排，不存在任一主

体能够直接或间接合计控制高特佳集团董事会半数以上席位，故不存在任何单一

主体能够决定高特佳集团董事会决议作出的情形。 

3、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高特佳集团章程》，其作为以投资为主营业务

的投资机构，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按人数进行集体投票的方式进行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不必是公司董事，具体决策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中的

4/5 通过即可，不存在任何单一主体能够控制高特佳集团投资决策委员会，直接

决定其日常经营管理决策的情形。 

（二）德莱电器及高特佳集团均认可并尊重博雅生物之无实际控制人状态，

并已作出相关承诺 

根据德莱电器《确认函》，其认可高特佳集团已与华润医药控股就转让博雅

生物控制权作出的相关安排并将以高特佳集团股东身份如约继续推进上述安排，

自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完成之日至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完

成或终止之日，其认可并尊重博雅生物之无实际控制人状态，承诺不通过任何方

式单独或与其他方共同谋求对博雅生物的实际控制权。 

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其将继续如约推进与华润医药控股就转让博雅生

物控制权作出的相关安排，自本次表决权及股权调整完成之日至华润医药控股收

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完成或终止之日，其认可并尊重博雅生物之无实际控制人

状态。 

综上，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高特佳集团仍为博雅生物之控股股东，博

雅生物无实际控制人。 

四、博雅生物实际控制人未来变动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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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特佳集团与华润医药控股于 2020年 9 月 30日签订的华润医药控股收

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文件，华润医药控股将通过受让高特佳集团持有博雅生物

股份、接受高特佳集团表决权委托取得博雅生物部分股份和股东表决权，并通

过认购博雅生物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方式取得博雅生物控制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交易文件仍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审批过程中，在上述交易文件生效并得以履行

后，华润医药控股将成为博雅生物的控股股东，中国华润有限公司将成为博雅生

物的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资委将成为博雅生物最终实际控制人。 

鉴于本次股东表决权及股权调整系为推进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

权的过渡性安排，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和德莱电器《确认函》，高特佳集团

和德莱电器分别承诺，如华润医药控股收购博雅生物控制权交易终止，其将按照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履行收购人的相关义务。 

 

“2.请说明上述事项对高特佳解除股份质押、冻结，向华润医药控股有限

公司转让股权、委托表决权、发行股份，以及偿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安排的影

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上述事项相关进展 

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查阅博雅生物于 2021 年 4 月 8 日发

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全部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德莱电器已代高特佳集团全额偿还 7.8

亿本金及利息债务，高特佳集团持有的博雅生物股份已不存在司法冻结的情况，

高特佳集团已与相关债权人协商其他将到期债务的续期事宜。媒体关注相关事项

不会再对高特佳集团解除股份质押，向华润医药控股转让股权、委托表决权、发

行股份，以及偿还占用公司资金安排产生不利影响。 

二、高特佳集团持有博雅生物股份质押、冻结目前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提供的《证券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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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权益登记日：2020-04-08），截至 2021 年 4 月 8 日，高特

佳集团持有博雅生物股份质押、冻结情况如下： 

（一）质押情况 

序

号 
质权人 

股份质押数

量（股） 

占博雅生物

总股本比例

（注2） 

质押用途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1 

华鑫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14,351,785 3.37% 融资 2018.3.13 
2021.3.15 

（注3） 

2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2,450,000 0.58% 融资 2020.5.18 2021.5.18 

3 德莱电器 13,000,000 3.05% 融资 2021.1.19 2021.7.19 

4 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1,800,000 2.77% 担保 2021.1.21 2021.5.23 

5 35,000,000 8.22% 担保 2021.3.26 2021.5.23 

6 

横琴信银

成长股权

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3,000,000 0.70% 担保 2021.1.27 2024.4.25 

（注 2：此处总股本系扣减博雅生物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 

（注 3：高特佳集团质押给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 14,351,785 股的质押到期日为 2021 年 3

月 15 日，高特佳集团已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归还了该笔质押对应的融资本息，相关股份质

押解除手续尚未办理。） 

（二）司法冻结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提供的《证券质押

及司法冻结明细表》（权益登记日：2020-04-08），截至 2021 年 4 月 8 日，高特

佳集团持有博雅生物股份不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三）解除质押相关安排 

根据高特佳集团《说明》，各方已与中信银行南昌分行进行磋商，拟通过高

特佳集团补充提供担保、股东表决权委托等方式完成债务续展，并通过得到质押

权人书面同意方式办理协议转让合规性确认，通过同步解除质押、过户的方式完

成股份转让交割。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安排尚需履行中信银行南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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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内部审批程序。 

三、向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转让股份、委托表决权、发行股份相关进展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高特佳集团向华润医药控

股转让股份、委托表决权、发行股份均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审批通过方可实

施。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事项尚在国务院国资委审批过程中。 

四、偿还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安排的相关进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于 2021 年 3 月 2 日作出的编号为

﹝2021﹞3 号的《关于对深圳市高特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博雅生物自 2017 年 4 月至 2020 年 1 月以采购款方式向博雅生物制药（广

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广东）”）累计支付 8.23 亿元，博雅（广东）

未向博雅生物供应原料血浆的情况构成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根据博雅生物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发布的《关于公司采购原料血浆款项已全

额收回暨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消除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博雅生物向博雅（广东）支付的原料血浆款已得到全额返还。 

五、相关风险提示 

鉴于目前高特佳集团持有的部分博雅生物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博雅生物向

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宜处于中止审核状态、本次华润医药控股取得博雅生

物控制权相关事项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等因素，博雅生物控股股东变更

结果及具体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请说明上述事项对你公司经营运作、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你

公司拟采取的防范应对措施，你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是否存在无法正常履职

或召开的风险，如是，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上述事项对博雅生物经营运作、公司治理方面的影响 

根据博雅生物的确认，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媒体关注事项未对博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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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经营运作、公司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二、博雅生物董事会、董事会是否存在无法正常履职或召开的风险 

根据博雅生物于 2021 年 2 月 4 日公告的《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1-018），公司现任非独立董事为廖昕晰、朱士尧、梁小明、

周漪军，独立董事为章卫东、黄华生、赵利，其中，廖昕晰为董事长。根据博雅

生物的确认，上述媒体关注事项未导致其董事会人员构成发生变化；上述媒体关

注事项发生前、后，博雅生物控股股东均为高特佳集团，亦未发生变化；截至本

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博雅生物“三会一层”均处于正常履职状态，各组织机构、

职能部门均正常运行；上述媒体关注事项未对博雅生物董事的正常履职、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的正常履职和召开造成不利影响，博雅生物不存在董事会、股东大会

无法正常履职或召开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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